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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词语含义如下： 

本所 指 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 

建龙微纳、公司、发行

人 
指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建龙有限 指 洛阳市建龙化工有限公司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黄河天成 指 北京黄河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民权基金 指 民权县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安阳基金 指 安阳普闰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上海多华 指 上海多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证开元 指 河南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云龙投资 指 深圳深云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证开元基金 指 河南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郑州融英 指 郑州融英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郑州华筑 指 郑州华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基金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市工商局 指 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工商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工行偃师支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偃师支行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合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证券投资基金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非上市监管办法》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96

号） 
《股转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股转系统公告[2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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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适当性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股转系统公告〔2017〕

196 号） 

《股票发行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股转系统公告

[2013]49 号） 
《股票发行业务指引

第 4 号》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4 号——法律意见书的内

容与格式（试行）》（股转系统公告[2013]53 号） 

《股票发行解答（三）》 指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

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股转系统公告〔2016〕63 号） 

《机构业务问答（二）》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业务问答（二）——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登

记备案有关问题的解答》 

《股票发行方案》 指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公司章程》 指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 指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行为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指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2） 
《股票发行延期认购

公告》 
指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6） 

《股票认购合同》 指
发行人建龙微纳与认购对象签订的《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认购合同》 

瑞 华 验 字 [2018] 

01530001 号《验资报

告》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8] 01530001 号《验

资报告》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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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 

之 

法律意见书 

致：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与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专项法律顾问合同》，本所接受建龙微纳的委托担任其本次股票发行之专项法律顾

问，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建龙微纳本次股票

发行合法性、合规性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说明与声明如下：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监管办法》《股转规则》《股

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4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

司本次股票发行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

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事实进行了核查、验

证，查阅了建龙微纳向本所提供的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文件，并

就有关事项向建龙微纳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与了解。 

3.公司向本所律师作出承诺，保证已全面地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电子扫描件或者口

头证言，并且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所有文件上的签名、

印章均为真实，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任

何隐瞒、遗漏或误导之处。 

4.本所律师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建龙微纳或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出具的证明、声明、承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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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作出判断。 

5.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法律事项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

计、评估、验资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验资

报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中的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所引述的有关文件资

料的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有核查和评价的适当资格。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向全国股转系统申请备案之目的而使

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由任何其他人进行引用和依赖。 

基于上述说明与声明，本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建龙微纳系由洛阳市建龙化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07 月 27 日，发行人前身洛阳市建龙化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2015 年 05 月 12 日，建龙有限整体变更为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了洛阳市工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10381120001279 号，公司类型

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住所为偃师市产业集聚区（工业区军民路）；法定代表人

为李建波先生；注册资本为 3,188.00 万元；经营范围为吸附类材料的生产与销售，催

化类材料的生产与销售，工业氯化钠的销售，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除外)的零售；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及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期限为

自 1998 年 07 月 27 日起至 2028 年 07 月 26 日。 

2016 年 03 月 02 日 ， 建 龙 微 纳 注 册 号 变 更 为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103007065418963。 

（二）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为永久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且 2014 年

度报告、2015 年度报告、2016 年度报告已公示，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

册）。根据《公司章程》和中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不存在需要终止的

情形。 

（三）2015 年 8 月 24 日，全国股转系统以股转系统函[2015]5657 号《关于同意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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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2015 年 9 月 17 日，公司股票

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证券简称：建龙微纳，证券代码：833540。 

（四）根据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建龙微纳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波先生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控股子公

司不属于法院、政府部门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

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有关挂牌公司股票发行的要求。 

经本所律师审查认为，建龙微纳系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的股份有限公司，依

法有效存续，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终止的情形；

公司属于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公司，不属于法院、政府部门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符合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情况 

经查阅证券登记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2 月 1 日，公司本次发行前股东为 18 人；本次发行后股东人数增加至 23 人，

未超过 200 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监管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豁免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情形，不需要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但公司需向全国股转系统

履行发行备案和向证券登记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程序。 

三、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适格性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股票认购合同》及发行结果，本次发行对象为9名，具体

情况如下： 

（一）认购对象基本情况 

1.北京黄河天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黄河天成是由自然人尤程翔和法人黄河天能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2018 年 2 月 5 日，合伙人变更为黄河天能投

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和自然人龙德春、张颖、祁军；现持有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53179403834，住所为北京市朝

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甲 6 号 11 层 2 座 1102，执行事务合伙人为黄河天能投资管理（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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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蕴谞），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

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

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

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合伙期限为 2014

年 9 月 19 日至长期；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2014 年度、2015 年度、

2016 年度报告已公示。 

（2）实收资本情况 

根据北京中诺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中诺宜华验字[2018]第

NS2575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8 年 2 月 6 日，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500

元。 

（3）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情况 

黄河天成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取得中国证券业投资基金业

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备案编码：SX7701；其基金管理人黄河天能

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

号：P1001290，机构类别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2.民权县创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民权基金是由民权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6 日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现持有商丘市民权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1421MA3XDXGJ05，住所为民权县民生路中段路东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河南中

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宋光明），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为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合伙期限为自 2016 年 9 月

26 日至 2023 年 9 月 25 日；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2016 年度报告已

公示。 

（2）实缴出资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

XYZH/2018BJA90003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伙人实缴出资总

额为 5,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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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情况 

民权基金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取得中国证券业投资基金

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为 SM7469；其基金管理人河南

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登记编号为 P1001702，机构类别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3.安阳普闰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安阳基金是由安阳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安

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河南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阳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共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现持有安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10500MA3XE95G6R，住所为安阳市文峰区富源街 2 号，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河南

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宋光明），企业类型为有限合伙企

业；经营范围为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合伙期限为自 2016 年

10 月 14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3 日；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2016 年度

报告已公示。 

（2）实缴出资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

XYZH/2018BJA90004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合伙人实缴出资总

额为 4,500.00 万元人民币。 

（3）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情况 

安阳基金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已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取得中国证券业投资基金

业协会核发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编码为 SY1364；其基金管理人河南中

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登记编号为 P1001702，机构类别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4.上海多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上海多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由上海育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6

日设立的企业法人，现持有上海自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53014472283，住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华申路 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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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层 4042 部位，法定代表人为邢育德，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人民币，企业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经营范围为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矿产品（除专控）、化工原

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建筑材料、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橡塑制品、润滑油、木材、木制品、纺织原料（除

棉花收购）、针纺织品、陶瓷制品、玻璃制品、工艺品（除文物）、服装鞋帽、化妆品、

五金交电、机械设备、船舶零配件、仪器仪表、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牛、羊等家

畜产品）的销售；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普通道路货物运输代理，货物装

卸及搬运服务，实业投资，展览展示服务，商务咨询（除经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策划（除演出经纪）。合伙期限为自 2014 年 5 月 26 日至 2044 年 5 月 25 日；2014 年

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报告已公示，登记状态为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2）实收资本情况 

根据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18年 1月 10 日出具的尤

振会（沪）内审字[2018]第 01-0004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

多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为 1,000.00 万元人民币。 

（3）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募基金登记备案情况 

上海多华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上海多华主要从事转口及区内、区外贸易，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

的、且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 

5.李建波 先生 

李建波先生，汉族，1968年09月生，身份号码410321196809******。中国国籍，

无中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1987年11月至1998年6月，在偃师市东谷

泡花碱厂工作，任销售科长；1998年7月-2015年4月，任建龙有限执行董事，期间曾

兼任总经理多年；2012年6月至今，兼任深云龙投资董事长；2013年12月至2015年8

月，担任建龙吸附材料执行董事；2014年3月至今，担任健阳科技执行董事；2015年5

月至今，任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李建波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董事长，直接持有发行人1,405.0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44.07%，同时通过

深圳深云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控制公司15.68%的表决权，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合计为

59.75%。 

6.李红旭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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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旭女士，汉族，1974 年 10 月生，身份号码 229001197410******。中国国籍，

无中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职于吉林大学科技处科技规划办公室。 

根据中国民族证券长春西安大路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新民区支行、农行长春世

纪家园支行、国泰君安证券长春卫星路证券营业部、交通银行长春阳光城支行、中国

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存款证明、股票交易明细单、购买基金产品证明等资料，确认

李红旭拥有金融资产 500 万元以上，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投资经历。 

7.董秀珍 女士 

董秀珍女士，汉族，1945 年 02 月生，身份号码 120103194502******。中国国籍，

无中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在册股东，现直接持有公司 10.00 万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 0.31%。 

8.张白妞 女士 

张白妞女士，汉族，1958 年 03 月生，身份号码 410327195803******。中国国籍，

无中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在册股东，现直接持有公司 25.00 万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 0.78%。 

9.方晓丽 女士 

方晓丽女士，汉族，1965 年 02 月生，身份号码 411219196502******。中国国籍，

无中国境外永久居留权。公司现有在册股东，现直接持有公司 25.00 万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 0.78%。 

（二）认购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情况 

根据认购对象声明，并经本所律师登陆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

询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信用中国网

站查询，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对象中的四名法人、企业或其他经济

组织黄河天成、民权基金、安阳基金、上海多华和五名自然人李建波、李红旭、董秀

珍、张白妞、方晓丽均不属于法院、政府部门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关于

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有关挂牌公司股票发行的要求。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对象均符合《非上市监管办法》第三十九条和《投

资者适当性细则》第三条、第六条及《机构业务问答（二）》有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规定的投资者的要求，属于合格投资者，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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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性情况 

（一）股票认购合同的签署 

2018年1月15日和2月8日，发行人建龙微纳（甲方）与发行对象（乙方）分别签

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约定：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

通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为8.16元/股；认购方同意以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发

行的全部股票，全部认购价款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中指定的缴款日存入发行人指定

账户；《股票认购合同》自双方签章之日起成立，自乙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

方案之日起生效。该协议还约定了甲、乙双方义务与责任、违约责任、适用法律与争

议解决等条款。 

（二）股票发行的审批与授权 

1.2018年1月1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洛阳建龙微纳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相关决议。表决结果为2名董事同意、3名关联董事

李建波、李怡丹、赵博群回避表决，导致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3人，

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需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2.2018年2月4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等决议，同意公司向特定认购对象民权县创新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安阳普闰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上海多华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李建波、李红旭、董秀珍、张白妞、方晓丽发行不超过3,750,000股（含

3,750,000股），拟向不确定对象发行不超过1,250,000股（含1,250,000股），合计发行

5,000,000股，发行对象以其自有资金按每股8.16元进行认购，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40,800,000元（含40,800,000元）。表决结果：同意356.30万股，占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关联股东李建波、深圳深云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小红、河南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郭嫩红、郑州融英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普通合伙）、张白妞、方晓丽、董秀珍回避表决。 

3.2018 年 2 月 4 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

办理本次股票发行有关事宜的议案》的决议，同意授予董事会办理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有关事宜的相关权限；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委托事项全部办

理完毕之日止。表决结果：同意 3,188.00 万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无回避表决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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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审查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三）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2018 年 2 月 8 日和 2 月 28 日，发行人通过全国股转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发布了《股

票发行认购公告》和《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通知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人有关

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新增投资者认购方案及缴款账户等相关事项。 

（四）募集资金存储与监管 

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发行人已为本次股票发行在工行偃师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为 1705027029045225350；截止 2018 年 3 月 12 日，发行对象已按照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和《股票发行延期认购公告》的要求将本次发行的 5,000,000

股股票认购价款 40,800,000 元全部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8 年 3 月 12 日，

发行人与主办券商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及工行偃师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将募集资金纳入发行人、主办券商和委托银行三方监管之下。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股票发行解答（三）》关于募集资金存储、监管的要求。 

（五）股票认购出资的验证 

2018 年 3 月 14 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以瑞华验字[2018] 01530001 号《验资报告》

验证：截至 2018 年 3 月 12 日止，建龙微纳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 9 笔，金额总计为 40,800,000.00 元。

公司本次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36,880,000.00 元。 

（六）股票发行结果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股票认购合同》《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和《股票发行延期

认购公告》及瑞华验字[2018] 01530001 号《验资报告》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

截至 2018 年 3 月 12 日，建龙微纳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

票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 9 笔，金额总计为 40,800,000.00 元。募集资金

已存储于资金专项账户，实行发行人、主办券商和委托银行三方监管。本次发行后，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36,880,000.00 元，总股本增加至 36,880,000 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非上市监管办法》《股票发行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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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合同的合法性 

2018 年 1 月 15 日和 2 月 8 日，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分别签订了《股票认购合同》，

明确约定了股票发行价格、发行种类、每股面值和认购对象的认购方式、认购数量、

认股价款及其缴付、合同各方陈述与保证、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合同生效条件

等事项，不存在《股票发行解答（三）》列举的特殊条款。 

经本所律师审查认为，《股票认购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强制性

约定，对合同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符合《公司法》《合同法》《非上市监管办法》《股

票发行细则》《股票发行解答（三）》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业务规则的规定，

合法有效。 

六、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公司现有在册股东可以根据《股票发行细则》《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享有优先认购权，优先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经核查，发行人本次股

票发行前，公司与在册股东进行了沟通协商，并将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情况通知了在

册股东，除本次发行对象李建波、董秀珍、张白妞、方晓丽共 4 名股东行使优先认购

权外，公司其他在册股东均自愿放弃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并出具了放弃股票

优先认购权的承诺函；公司针对现有股东认购申请已做了优先认购安排。本所律师认

为，符合《公司法》《非上市监管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及《股票发行细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业务规则的规定。 

七、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股出资方式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股票认购合同》、瑞华验字[2018] 01530001 号《验资报

告》、认购对象汇款凭证、认购对象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公司本次发行的

认股出资方式为人民币现金，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非上市监管办法》《股转规则》及《股票发行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业务规则的规定。 

八、关于股份认购与股权代持情况 

根据《股票发行方案》《股票认购合同》、瑞华验字[2018] 01530001 号《验资报

告》及认购对象认股汇款凭证、认购对象声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发

行对象以其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全部股票，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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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他代持股份等情形。 

九、关于认购对象是否为持股平台或员工持股计划情况 

根据《发行方案》、认购对象《营业执照》及其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认购对象

声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有关认购对象工商登记备案公示

信息，确认：认购对象共计 9 名；其中：自然人 5 名，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4

名。4 名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认购对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或合伙人 经营范围 是否属于 
员工持股平台

1 北京黄河天成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龙德春、张颖、祁军、黄河天能

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否 

2 民权县创新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

司、民权县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中证开元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

相关咨询服务。 否 

3 
安阳普闰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安阳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安

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中原股权交易中

心股份有限公司、中证开元 

从事非证券类股权投资活动及

相关咨询服务。 否 

4 上海多华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上海育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转口贸

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

理；货运代理，矿产品（除专控）、

化工原料及产品，建材，五金，

实业投资，文艺交流策划等。 

否 

经审查，本所律师认为，认购对象中的四名企业、法人或经济组织不属于持股平

台、员工持股计划。 

十、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前机构投资者是否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或私

募基金及其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证券登记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建龙微纳 2018年 2月 1日股权登记日之《证

券持有人名册》，公司本次发行前共有 18 名股东，其中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类股东有

4 家。经本所律师核查，确认： 

序

号 股东名称 是否属于 
私募基金 

是否属于私募

基金管理人 
登记或备案

时间 
登记或备

案编号 备注 

1 深圳深云龙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否 否 — — 员工持股

平台 

2 河南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是 否 2014.04.29 SD4014 — 

3 郑州华筑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否 — — — 

4 郑州融英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普通合伙） 否 否 — — — 

综上所述，中证开元基金属于私募基金，并已依法办理私募基金备案。深云龙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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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郑州融英、郑州华筑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按照《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备案。 

十一、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发行人建龙微纳系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属于全国股转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

具备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2. 发行人本次发行后，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公司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但尚需向全国股转系统履行发行备案、向证券登记公司申请

办理股份登记及发行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转让程序。 

3.发行对象李建波、董秀珍、张白妞、方晓丽系公司在册股东，其他认购人黄河

天成、安阳基金、民权基金、上海多华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其他经济

组织，不存在依法需要终止的情形，其实收资本或实缴出资总额均在 500.00 万元以

上，并开通了全国股转系统股票交易账户，取得全国股转系统股票交易权限；其中发

行对象黄河天成、安阳基金、民权基金属于私募投资基金，并已完成私募基金备案。

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监管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细则》《机构业务问答（二）》等

有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要求，是本次发行的合格投资者。 

4. 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已获得公司权力机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关于负责办理本次发行事宜的有效授权。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

股票发行方案和对董事会的授权合法有效。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议

案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5.发行人与各发行对象签订的《股票认购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

损害挂牌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发行人、发行对象已按照《股票认购合

同》的约定履行了股票发行义务或股票认购义务，符合《公司法》《合同法》《非上市

监管办法》《股票发行细则》《股票发行解答（三）》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业

务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6. 根据《股票发行细则》《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现有在册股东享有优先认购

权。发行人现有股东李建波、董秀珍、张白妞、方晓丽优先认购了公司本次发行的部

分股票；其余在册股东均声明自愿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无需给予优先认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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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认购对象均以货币方式出资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不存在以非货币

资产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情形。 

8.认购对象中的四名法人、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黄河天成、民权基金、安阳基金、

上海多华系以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本次发行的部分股份，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

或者其他代持股份等情形。 

9.认购对象除自然人外，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均拥有自己的经营业务，不属于单

纯的持股平台或员工持股计划。 

10.发行人建龙微纳等相关主体和各个发行对象均不属于法院、政府多部门公示

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11.发行人现有在册的机构投资者共 4 家；除中证开元基金属于私募基金并依法

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外，其他三家在册的机构股东均不属于私募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

人，不需要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或私募基金备案。 

12.发行人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与发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非

上市监管办法》《股票发行细则》《股票发行解答（三）》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业务规则的规定，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此页以下空白无文，下连律师事务所签章页】 




